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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一节  合同效力概述



一、合同的生效

•合同的生效即合同开始发生法律效力，是指已经成立的
合同，因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
约束力。



二、合同效力的含义与内容

•合同的效力，亦即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合同对合同当
事人的约束力及在法律上的强制力。

•合同的效力是合同生效后在法律上产生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



•合同的生效要件是指使已经成立的合同发生完全的法
律效力所必须具备的法律条件。



一、缔约能力

•缔约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应当具备的缔结
合同的行为能力。

•对于纯获利而不需要承担法律义务的合同，无民事行为
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该类合同的主体。



二、意思表示真实

•合同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即告成立。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生效的重要构成要
件。

•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心效
果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当事人的合意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时，才能得到法律保护
并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才可能实现，
即要求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公序良俗”应解释为我国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环
境、秩序、目标和道德准则及良好的风俗习惯。



四、合同标的必须确定、可能

• 1.合同的标的必须确定是指合同标的在合同成立时，
必须确定或可能确定。

• 2.合同的标的须具有可能性。



五、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

•法律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是否为合同生效要件，应当根
据合同的性质以及法律规定的内涵来具体确定。

•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应
依其规定。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通过对合同主
要义务的履行的事实证明合同关系存在以及合同的具体
内容时，或者以其他事实证明合同关系存在及其内容时，
而应认定合同成立。如果该合同符合有效要件时，则应
确认其法律效力。



第三节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合同



一、附条件与附期限合同概说

•附条件的合同和附期限的合同，其法理依据源于法律行
为的附款理论，即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理论。

•人们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可以基于其预期目的，拟使民
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条件成就时生效或使已经生效之民事
法律行为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失效；依意思自治原则，法
律允许当事人在为民事法律行为时规定上列附款，以使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当事人的意志施以限制。



一、附条件与附期限合同概说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状况取决于所附条件的成
就与否。根据所附条件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不同，可
区分为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和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

•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状况取决于所附期限是否
到来。根据所附期限对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不同，区
分为附始期的民事法律行为和附终期的民事法律行为。



二、附条件的合同

•（一）附条件合同的概念
•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规定一定的条件，
以此条件的成就与否来决定合同效力的发生或消灭之合
同。



二、附条件的合同

•（二）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
•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是指当事人所约定的决定合
同生效或解除的特定事实，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行
为。条件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 1.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
• 2.须是不确定的事实
• 3.须是当事人约定的而不是法定的事实



二、附条件的合同

•（三）附条件合同的分类

• 1.以条件成就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功能不同，附条件的合
同通常可以分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

• 2.依合同所附的条件是客观事实的发生还是不发生，可
以将附条件的合同分为附积极条件的合同和附消极条件
的合同。



二、附条件的合同

• (四)合同条件成就、不成就及其拟制

• 1.合同条件的成就与不成就
•合同条件的成就与不成就是指作为合同条件的事实发生
与不发生，即当事人意思表示选定的事实状态最终是否
实现。

• 2.合同条件成就与不成就的拟制。
•合同所附之条件是否成就，涉及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三、附期限的合同

•（一）附期限合同的概念
•期限是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将来确定到来的事实。附期限
的合同是指以当事人意思表示选定的将来确定发生的事
实——一定期限的届至作为决定合同效力发生或者终止
依据的合同。

•区分条件与期限的根本标准在于：期限是将来确定发生
的事实，即必成事实；而条件则是将来发生与否并不确
定的事实。



三、附期限的合同

•（二)附期限合同的分类

•根据合同所附的期限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附期限的合同
可以分为附始期的合同与附终期的合同。

• 1.附始期的合同。始期是当事人约定的以其届至决定法
律行为发生效力的期限。

• 2.附终期的合同。终期是当事人约定的以其到来决定法
律行为效力消灭的期限。



第四节　无效合同



一、无效合同概述

•（一）无效合同的概念
•无效合同是指欠缺合同的生效要件，根本不能产生当事
人意思表示欲求的民事法律效果，在法律上确定、当然、
完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一、无效合同概述

•（二）无效合同的特征
• 1.无效合同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 2.无效合同具有不得履行性
• 3.无效合同是确定的、绝对的、自始的无效



二、无效合同的种类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民法典》第14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可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
的合同是无效的。



二、无效合同的种类

•（二）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
•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合谋实施的违
法行为。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往往会给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因而为法律所禁止，因
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二、无效合同的种类

•（三）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
•“虚假的意思表示”因其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
件而不生效力。

•真实的合同被虚假的合同所隐藏，虚假的合同是无效的，
被隐藏的真实的合同不一定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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